关于 2018年桦川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18年省级对我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为204782万元。对于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支付到具体项目单位，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税收返还性收入资金有具体项目的按照具体项目支付到项目单位，财力性的资金支出方向为保工资，保民生，保重点等方面。我县对下无转移支付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1532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7087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5641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87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收入527万，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3457万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9862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6137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6420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40万，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603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532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7987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2万。
（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692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55万元，公共安全529万元，教育2618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50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7673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4575万元，节能环保6195万元，城乡社区666万元，农林水55294万元，交通运输8371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50万元，商业服务业等104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3840万元，住房保障2989万元，粮油物资储备3440万元。
（三）返还性收入6327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151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933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4686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4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500万元，其他税收返还收入43万元。
（四）上解上级支出3059万元，其中：体制上解支出7万元，专项上解支出3052万元。
（五）债务还本支出1635万元，其中：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194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18年省厅对我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决算数为667万元，我县对下无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均用于预算项目安排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75万元；
2、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收入14万元；
3、彩票公益金收入578万元。
